
农学院党支部党建活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农学院党委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党建活动经

费使用与管理，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根据《关于中国共产党党

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组发〔2008〕3 号）、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中共《中国农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党建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农大党发〔2017〕20 号)，结合学院实际

情况，农学院党委制定了《农学院党支部党建活动经费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请各教工、学生党支部遵照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党建活动经费一律实行项目制管理。党支部开展活

动应当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保证活动质量，增强活

动吸引力，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第二条 农学院党委具体负责党建活动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按照“立足支部，服务基层，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的原则，确

保经费用于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正常开展工作和活动。 

第三条 党建活动经费不得用于与党组织活动无关的其他事

项。 

 

第二章 经费申请 

第四条 农学院党委采取预算化管理的方式，要求党支部提



出活动申请、经费预算等书面材料，经农学院党委审核批准后实

施。 

第五条 申请流程。 

（一）党支部申请。党支部书记应结合党支部工作计划，向

指导老师咨询，经支委会充分协商，吸收支部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确定项目主题、内容和形式。填写申请书时，活动主题应简短明

确，活动内容、活动计划安排应丰富详细。 

主要采取支部单独或支部联合立项的方式。鼓励一个支部牵

头、多个支部联合申报，鼓励学生支部间、学生支部和教师支部

间联合开展立项活动。多个支部共同申请的项目申请表以第一负

责支部的提交为准。 

党支部须填写《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建活动项目申请表》

进行党建活动经费申请。项目申请表应至少在活动开展前两周上

交学院党委。  

（二）学院审核。项目申请书上交学院分党委后，学院党委

将于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反馈。申请者须按反馈意见进行修改，经

学院党委审核批准后，方可按照申请的方案开展活动并得到相应

资助。 

 

第三章 经费使用与报销 

第六条  党建活动经费以“先申请、再活动、后报销”为原

则，各党支部自行垫付活动经费，活动结束后参照本办法报销。 



第七条  各党支部应在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活动

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包含活动新闻稿（600-1000 字）、3-6 张 1MB 以上*.JPG 格式

的照片（每张照片需自定 10 字以内的标题）、参与人员名单（签

到表）、详细的活动决算，相关内容需打包压缩后方可发送公邮，

邮件命名为“党建经费活动材料+支部名称+活动名称”。 

第八条  党建活动经费支持类型包括讲课费、学习材料费、

培训资料费、活动场地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及其他费用

等。 

（一）讲课费是指聘请师资授课所支付的必要报酬。根据《中

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执行下列标准（税后）：副高级

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不超过 10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

人员每半天不超过 2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不超过

3000 元；其他人员参照执行。 

（二）学习材料费是指党员开展日常学习和教育培训时所产

生的报刊订阅费、图书报刊资料费和音像制品购置费等。 

（三）培训资料费是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产生的资料制作费

用、印刷费以及办公用品费等。 

（四）活动场地费是指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产生的会议室等

场地及其附属设备的租金。 

（五）交通费是指党员以及工作人员在参加统一组织的考察、

调研、教育培训等活动时产生的租车费或乘坐交通工具的费用。 



（六）伙食费是指党员以及工作人员在参加统一组织的参观、

考察、调研、教育培训等活动期间产生的用餐费用。 

（七）住宿费是指党员以及工作人员在参加统一组织的参观、

考察、调研、教育培训等活动期间产生的租住房间费用。 

（八）其他费用包括用于开展党建研究的材料费、印刷打印

费、版面费；红色革命教育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党建科教场

所）参观门票费、现场教学费；党支部开展党建活动的材料费、

文体用品费、水费、博物馆门票、电影票、主题展览门票等。 

其中，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标准按照《中国农业大学差

旅费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中农大财字〔2017〕9 号）执行。 

分党委统一组织开展的专项培训活动，培训费标准按照《中

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23 号）执行。 

第九条  经费标准。党建经费原则上按照支部人数设置

经费标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可酌情调整。 

学生党支部经费标准。党员（含预备党员）人数少于 20

人的学生党支部原则上每学期经费上限为 1500 元，党员（含

预备党员）人数多于（含）20 人的学生党支部每学期经费上

限为 2500 元。 

教职工党支部经费标准。党员（含预备党员）人数少于

20 人的教职工党支部每学期经费上限为 2500 元，党员（含

预备党员）人数多于（含）20 人的教职工党支部每学期经费

上限为 3500 元。 



第十条 报销。报销流程严格按照《中国农业大学报销手册》

执行，实报实销。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通过虚构活动支出挪用或

套取活动经费。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党建活动经费的使用采用公开透明的原则，定期

公布，以便全院师生进行检查与监督。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申请者，学院将予以批评教育，

情节严重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农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此文件主动公开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                                      2019年3月印发 

 


